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岡保險簡字第1號

原      告  黃暉庭  

訴訟代理人  呂郁斌律師

被      告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世岳  

訴訟代理人  黃如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父親黃義欽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於民國88年12月10日向被告投保「安泰分紅終身壽

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保險契約），

依約被告本應於黃義欽身故時，給付黃義欽指定之受益人

（下簡稱受益人）保險金新臺幣（下同）500,000元。而系

爭保險契約簽定後，黃義欽於103年11月間將受益人指定為

原告，復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於遺囑內再次敘

明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並稱基於保險契約所得請

領之各項給付，均歸由原告單獨繼承。未料，黃義欽於112

年8月11日過世後，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之身分申領

保險金，被告卻藉故拒絕給付，爰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黃義欽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後，受益人有多

次變更，且於103年11月20日雖曾變更受益人為原告，但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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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11月22日另變更受益人為訴外人即黃義欽之兄弟黃義

榮，因此，黃義欽於112年8月11日過世後，原告已依黃義榮

之申請而理賠給付身故保險金共497,867元予其收訖，原告

再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

自無理由等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52頁）：

㈠、黃義欽於88年12月10日，有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

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依約被告本應於黃義欽身故時，給付

黃義欽指定之受益人身故保險金。

㈡、系爭保險契約簽定後，黃義欽於103年11月20日有向被告申

請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

㈢、黃義欽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於遺囑內有敘明系

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遺囑內並記載有基於系爭保險

契約所得請領之各項給付，均由原告單獨繼承。

㈣、黃義欽已於112年8月11日過世。

㈤、黃義欽過世後，被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給付該保約

之受益人身故保險金之數額共497,867元（即約定保險金額

扣除墊繳保險費本金2,068元、利息65元後之餘額）。

㈥、被告於112年8月22日有匯款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

四、本件之爭點：　　

㈠、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

㈡、原告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給付身故保險金，有無理

由？

㈢、被告給付身故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已否發生清償之

效力？

五、本院之判斷：

　　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為黃義榮，被告已全數給付身故保

險金予黃義榮收訖，原告再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身故

保險金，並無理由，茲敘明如下：

㈠、按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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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定之受益人一人或數人；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

保險利益，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

之；要保人行使前項處分權，非經通知，不得對抗保險人；

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

者，其金額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保險法第110條第1

項、第111條、第112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兩造對於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一節，固各執一

詞，然而，黃義欽於103年11月20日向被告申請變更系爭保

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後，確實於110年11月22日有向原告

另申請變更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黃義榮，此有契約內容變

更/復效/復繳申請書存卷可證（見本院卷第97至103頁，下

稱系爭申請書），且原告雖以：黃義欽先前有配偶，亦有小

孩，但系爭申請書竟記載：「被保險人沒有配偶與孩子，所

以與兄弟感情良好」等詞，顯與事實不符，另黃義欽晚年重

病纏身，無清楚意識，應無在系爭申請書簽名之可能，況黃

義欽係身體狀況不佳，始於104年間預立遺囑保障原告，又

豈有可能在110年刻意變更受益人為黃義榮等詞，否認系爭

申請書暨變更受益人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43至144頁），但

經本院傳訊親晤黃義欽並見證受益人變更經過之被告公司業

務員陳淑芬到庭具結證述後，其已稱：系爭申請書乃伊親自

見到黃義欽本人並詢問確認真意及相關經過後，才給黃義欽

簽名的，而系爭申請書之補充欄位雖有記載：「被保險沒有

配偶與孩子，所以與兄弟感情良好」等文字，但該等欄位為

伊所填載，且性質屬於業務人員要回報給公司的報告書，伊

係了解黃義欽已經離婚，且詢問黃義欽小孩有無前往安養院

探望，黃義欽都說沒有，伊才這樣記載，伊之前就知道黃義

欽有小孩了，才會問的等語明灼（見本院卷第183至185

頁），則引上開證詞並輔以黃義欽投保系爭保險契約後，於

95年（2次）、96年（2次）、103年（1次）、110年（1次）

有多次變更受益人之經過，且其中在95年9月6日、96年7月1

0日即曾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義榮，復該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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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均係發生在黃義欽於91年5月22日與前配偶陳氏垂蓉

結婚，且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以後等情觀之（見本院卷

第61至103頁之要保書及歷次申請書、第13頁之戶籍謄

本），當可知黃義欽是否已婚或有小孩，並非影響其變更系

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義榮之因素。是以，證人陳淑芬既

已就系爭申請書之變更經過清楚證述，更釐清確實乃黃義欽

本人簽名且具有變更之真意，則依保險法第111條之規定，

黃義欽透過系爭申請書變更受益人為黃義榮，自生合法變更

之效力無訛。

㈢、另原告雖補充：系爭申請書之提出，尚同時變更被保險人黃

義欽之聯絡電話為0000000000號，但該門號為黃義榮所持

用，且被告受理系爭申請書之變更事項，亦係透過撥打0000

000000號電話進行風險查控，足見系爭申請書均係黃義榮所

主導，顯然不實等詞（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惟系爭申

請書之提出，雖涉及受益人變更，且變更後受益人非直系血

親等須進行風險控管之項目，致有由被告進行電訪確認之情

況，此觀系爭申請書提出後，由被告進行之「訪查保戶申

請/紀錄表」即可得知（見本院卷第175頁），但被告進行電

訪時，係撥打黃義欽晚年所居住之萃文佛恩養護院之電話：

00-0000000號向黃義欽本人確認，此同有上開紀錄表之「電

訪記錄」欄位記載撥打電話及聯絡結果存卷可查（見本院卷

第175頁），明顯與原告前詞補充內容有悖；加以原告對黃

義欽晚年確實居住在萃文佛恩養護院，已自承在卷（見本院

卷第155頁），且該養護院電話即為上開被告進行風險控管

之訪查電話：00-0000000號，亦有網路查詢資料對照可憑

（見本院卷第189頁），綜此，當足認定被告在受理系爭申

請書並進行風險控管時，確實係向黃義欽本人確認無訛，且

此可與證人陳淑芬之前開證詞相互呼應，益證系爭申請書之

提出，亦即，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變更為黃義榮，確實

乃黃義欽本人所為無誤。

㈣、是以，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確實於110年11月22日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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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及被保險人黃義欽變更為黃義榮，故黃義欽於112年8月

11日身故時，黃義榮方係得向被告請領身故保險金之人，顯

無疑義，可堪認定。又循此以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既

為黃義榮，則原告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給付身故保險

金，自無理由，且被告給付身故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

榮，當生清償之效力，原告無視於此，仍依系爭保險契約及

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難認有憑，應予駁

回。

㈤、併予敘明者，黃義欽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雖於

遺囑內有敘明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並稱基於保險

契約所得請領之各項給付，均歸由原告單獨繼承，此有代筆

遺囑1份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但黃義欽立遺囑

後，既另於110年11月22日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

義榮，迭如前載，則引民法第1221條之規定，黃義欽之代筆

遺囑內容與其之後變更受益人之行為不符部分，遺囑應視為

撤回，此自無礙本院之前開判斷。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50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

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自失所依附，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至原告於言詞辯論

終結後，雖尚具狀陳稱：原告於黃義欽居住安養院期間，曾

前往安養院探視原告，與證人陳淑芬之證述情節顯然有異等

語，且提出探視照片數紙，並聲請本院函調黃義欽居住於萃

文佛恩養護院之訪客紀錄。然而，上開探視照片係黃義欽於

110年11月22日變更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黃義榮之前或之

後，並未見原告有何具體說明，倘係變更受益人之後，才前

往探視，本與證人陳淑芬之證詞無任何牴觸；又縱使原告係

變更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之前，即有探視情事，但黃義欽身為

系爭保險契約之要、被保險人，本有自由變更受益人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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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此部分倘未見其他具體事證可資推翻其之變更真意，亦

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故本件應無再開辯論並額外調查之

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岡山簡易庭　法　　　官  楊博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　記　官　蔡宜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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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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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岡保險簡字第1號
原      告  黃暉庭  
訴訟代理人  呂郁斌律師
被      告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岳  
訴訟代理人  黃如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父親黃義欽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民國88年12月10日向被告投保「安泰分紅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依約被告本應於黃義欽身故時，給付黃義欽指定之受益人（下簡稱受益人）保險金新臺幣（下同）500,000元。而系爭保險契約簽定後，黃義欽於103年11月間將受益人指定為原告，復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於遺囑內再次敘明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並稱基於保險契約所得請領之各項給付，均歸由原告單獨繼承。未料，黃義欽於112年8月11日過世後，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之身分申領保險金，被告卻藉故拒絕給付，爰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黃義欽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後，受益人有多次變更，且於103年11月20日雖曾變更受益人為原告，但於110年11月22日另變更受益人為訴外人即黃義欽之兄弟黃義榮，因此，黃義欽於112年8月11日過世後，原告已依黃義榮之申請而理賠給付身故保險金共497,867元予其收訖，原告再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自無理由等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52頁）：
㈠、黃義欽於88年12月10日，有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依約被告本應於黃義欽身故時，給付黃義欽指定之受益人身故保險金。
㈡、系爭保險契約簽定後，黃義欽於103年11月20日有向被告申請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
㈢、黃義欽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於遺囑內有敘明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遺囑內並記載有基於系爭保險契約所得請領之各項給付，均由原告單獨繼承。
㈣、黃義欽已於112年8月11日過世。
㈤、黃義欽過世後，被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給付該保約之受益人身故保險金之數額共497,867元（即約定保險金額扣除墊繳保險費本金2,068元、利息65元後之餘額）。
㈥、被告於112年8月22日有匯款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
四、本件之爭點：　　
㈠、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
㈡、原告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給付身故保險金，有無理由？
㈢、被告給付身故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已否發生清償之效力？
五、本院之判斷：
　　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為黃義榮，被告已全數給付身故保險金予黃義榮收訖，原告再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身故保險金，並無理由，茲敘明如下：
㈠、按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其所指定之受益人一人或數人；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保險利益，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要保人行使前項處分權，非經通知，不得對抗保險人；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金額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保險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12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兩造對於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一節，固各執一詞，然而，黃義欽於103年11月20日向被告申請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後，確實於110年11月22日有向原告另申請變更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黃義榮，此有契約內容變更/復效/復繳申請書存卷可證（見本院卷第97至103頁，下稱系爭申請書），且原告雖以：黃義欽先前有配偶，亦有小孩，但系爭申請書竟記載：「被保險人沒有配偶與孩子，所以與兄弟感情良好」等詞，顯與事實不符，另黃義欽晚年重病纏身，無清楚意識，應無在系爭申請書簽名之可能，況黃義欽係身體狀況不佳，始於104年間預立遺囑保障原告，又豈有可能在110年刻意變更受益人為黃義榮等詞，否認系爭申請書暨變更受益人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43至144頁），但經本院傳訊親晤黃義欽並見證受益人變更經過之被告公司業務員陳淑芬到庭具結證述後，其已稱：系爭申請書乃伊親自見到黃義欽本人並詢問確認真意及相關經過後，才給黃義欽簽名的，而系爭申請書之補充欄位雖有記載：「被保險沒有配偶與孩子，所以與兄弟感情良好」等文字，但該等欄位為伊所填載，且性質屬於業務人員要回報給公司的報告書，伊係了解黃義欽已經離婚，且詢問黃義欽小孩有無前往安養院探望，黃義欽都說沒有，伊才這樣記載，伊之前就知道黃義欽有小孩了，才會問的等語明灼（見本院卷第183至185頁），則引上開證詞並輔以黃義欽投保系爭保險契約後，於95年（2次）、96年（2次）、103年（1次）、110年（1次）有多次變更受益人之經過，且其中在95年9月6日、96年7月10日即曾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義榮，復該等變更情事，均係發生在黃義欽於91年5月22日與前配偶陳氏垂蓉結婚，且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以後等情觀之（見本院卷第61至103頁之要保書及歷次申請書、第13頁之戶籍謄本），當可知黃義欽是否已婚或有小孩，並非影響其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義榮之因素。是以，證人陳淑芬既已就系爭申請書之變更經過清楚證述，更釐清確實乃黃義欽本人簽名且具有變更之真意，則依保險法第111條之規定，黃義欽透過系爭申請書變更受益人為黃義榮，自生合法變更之效力無訛。
㈢、另原告雖補充：系爭申請書之提出，尚同時變更被保險人黃義欽之聯絡電話為0000000000號，但該門號為黃義榮所持用，且被告受理系爭申請書之變更事項，亦係透過撥打0000000000號電話進行風險查控，足見系爭申請書均係黃義榮所主導，顯然不實等詞（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惟系爭申請書之提出，雖涉及受益人變更，且變更後受益人非直系血親等須進行風險控管之項目，致有由被告進行電訪確認之情況，此觀系爭申請書提出後，由被告進行之「訪查保戶申請/紀錄表」即可得知（見本院卷第175頁），但被告進行電訪時，係撥打黃義欽晚年所居住之萃文佛恩養護院之電話：00-0000000號向黃義欽本人確認，此同有上開紀錄表之「電訪記錄」欄位記載撥打電話及聯絡結果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5頁），明顯與原告前詞補充內容有悖；加以原告對黃義欽晚年確實居住在萃文佛恩養護院，已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55頁），且該養護院電話即為上開被告進行風險控管之訪查電話：00-0000000號，亦有網路查詢資料對照可憑（見本院卷第189頁），綜此，當足認定被告在受理系爭申請書並進行風險控管時，確實係向黃義欽本人確認無訛，且此可與證人陳淑芬之前開證詞相互呼應，益證系爭申請書之提出，亦即，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變更為黃義榮，確實乃黃義欽本人所為無誤。
㈣、是以，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確實於110年11月22日經要保人及被保險人黃義欽變更為黃義榮，故黃義欽於112年8月11日身故時，黃義榮方係得向被告請領身故保險金之人，顯無疑義，可堪認定。又循此以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既為黃義榮，則原告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給付身故保險金，自無理由，且被告給付身故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當生清償之效力，原告無視於此，仍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難認有憑，應予駁回。
㈤、併予敘明者，黃義欽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雖於遺囑內有敘明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並稱基於保險契約所得請領之各項給付，均歸由原告單獨繼承，此有代筆遺囑1份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但黃義欽立遺囑後，既另於110年11月22日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義榮，迭如前載，則引民法第1221條之規定，黃義欽之代筆遺囑內容與其之後變更受益人之行為不符部分，遺囑應視為撤回，此自無礙本院之前開判斷。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自失所依附，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至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雖尚具狀陳稱：原告於黃義欽居住安養院期間，曾前往安養院探視原告，與證人陳淑芬之證述情節顯然有異等語，且提出探視照片數紙，並聲請本院函調黃義欽居住於萃文佛恩養護院之訪客紀錄。然而，上開探視照片係黃義欽於110年11月22日變更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黃義榮之前或之後，並未見原告有何具體說明，倘係變更受益人之後，才前往探視，本與證人陳淑芬之證詞無任何牴觸；又縱使原告係變更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之前，即有探視情事，但黃義欽身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要、被保險人，本有自由變更受益人之權限，此部分倘未見其他具體事證可資推翻其之變更真意，亦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故本件應無再開辯論並額外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岡山簡易庭　法　　　官  楊博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　記　官　蔡宜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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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岡保險簡字第1號

原      告  黃暉庭  

訴訟代理人  呂郁斌律師

被      告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岳  

訴訟代理人  黃如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父親黃義欽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於民國88年12月10日向被告投保「安泰分紅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Z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依

    約被告本應於黃義欽身故時，給付黃義欽指定之受益人（下

    簡稱受益人）保險金新臺幣（下同）500,000元。而系爭保

    險契約簽定後，黃義欽於103年11月間將受益人指定為原告

    ，復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於遺囑內再次敘明系

    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並稱基於保險契約所得請領之

    各項給付，均歸由原告單獨繼承。未料，黃義欽於112年8月

    11日過世後，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之身分申領保險金

    ，被告卻藉故拒絕給付，爰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00,

    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黃義欽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後，受益人有多

    次變更，且於103年11月20日雖曾變更受益人為原告，但於1

    10年11月22日另變更受益人為訴外人即黃義欽之兄弟黃義榮

    ，因此，黃義欽於112年8月11日過世後，原告已依黃義榮之

    申請而理賠給付身故保險金共497,867元予其收訖，原告再

    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自

    無理由等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52頁）：

㈠、黃義欽於88年12月10日，有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

    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依約被告本應於黃義欽身故時，給付

    黃義欽指定之受益人身故保險金。

㈡、系爭保險契約簽定後，黃義欽於103年11月20日有向被告申請

    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

㈢、黃義欽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於遺囑內有敘明系

    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遺囑內並記載有基於系爭保險

    契約所得請領之各項給付，均由原告單獨繼承。

㈣、黃義欽已於112年8月11日過世。

㈤、黃義欽過世後，被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給付該保約

    之受益人身故保險金之數額共497,867元（即約定保險金額

    扣除墊繳保險費本金2,068元、利息65元後之餘額）。

㈥、被告於112年8月22日有匯款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

四、本件之爭點：　　

㈠、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

㈡、原告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給付身故保險金，有無理由

    ？

㈢、被告給付身故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已否發生清償之效

    力？

五、本院之判斷：

　　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為黃義榮，被告已全數給付身故保

    險金予黃義榮收訖，原告再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身故

    保險金，並無理由，茲敘明如下：

㈠、按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其

    所指定之受益人一人或數人；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

    保險利益，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

    之；要保人行使前項處分權，非經通知，不得對抗保險人；

    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

    ，其金額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保險法第110條第1項、

    第111條、第112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兩造對於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一節，固各執一詞

    ，然而，黃義欽於103年11月20日向被告申請變更系爭保險

    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後，確實於110年11月22日有向原告另

    申請變更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黃義榮，此有契約內容變更

    /復效/復繳申請書存卷可證（見本院卷第97至103頁，下稱

    系爭申請書），且原告雖以：黃義欽先前有配偶，亦有小孩

    ，但系爭申請書竟記載：「被保險人沒有配偶與孩子，所以

    與兄弟感情良好」等詞，顯與事實不符，另黃義欽晚年重病

    纏身，無清楚意識，應無在系爭申請書簽名之可能，況黃義

    欽係身體狀況不佳，始於104年間預立遺囑保障原告，又豈

    有可能在110年刻意變更受益人為黃義榮等詞，否認系爭申

    請書暨變更受益人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43至144頁），但經

    本院傳訊親晤黃義欽並見證受益人變更經過之被告公司業務

    員陳淑芬到庭具結證述後，其已稱：系爭申請書乃伊親自見

    到黃義欽本人並詢問確認真意及相關經過後，才給黃義欽簽

    名的，而系爭申請書之補充欄位雖有記載：「被保險沒有配

    偶與孩子，所以與兄弟感情良好」等文字，但該等欄位為伊

    所填載，且性質屬於業務人員要回報給公司的報告書，伊係

    了解黃義欽已經離婚，且詢問黃義欽小孩有無前往安養院探

    望，黃義欽都說沒有，伊才這樣記載，伊之前就知道黃義欽

    有小孩了，才會問的等語明灼（見本院卷第183至185頁），

    則引上開證詞並輔以黃義欽投保系爭保險契約後，於95年（

    2次）、96年（2次）、103年（1次）、110年（1次）有多次

    變更受益人之經過，且其中在95年9月6日、96年7月10日即

    曾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義榮，復該等變更情事，

    均係發生在黃義欽於91年5月22日與前配偶陳氏垂蓉結婚，

    且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以後等情觀之（見本院卷第61至1

    03頁之要保書及歷次申請書、第13頁之戶籍謄本），當可知

    黃義欽是否已婚或有小孩，並非影響其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

    受益人為黃義榮之因素。是以，證人陳淑芬既已就系爭申請

    書之變更經過清楚證述，更釐清確實乃黃義欽本人簽名且具

    有變更之真意，則依保險法第111條之規定，黃義欽透過系

    爭申請書變更受益人為黃義榮，自生合法變更之效力無訛。

㈢、另原告雖補充：系爭申請書之提出，尚同時變更被保險人黃

    義欽之聯絡電話為0000000000號，但該門號為黃義榮所持用

    ，且被告受理系爭申請書之變更事項，亦係透過撥打000000

    0000號電話進行風險查控，足見系爭申請書均係黃義榮所主

    導，顯然不實等詞（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惟系爭申請

    書之提出，雖涉及受益人變更，且變更後受益人非直系血親

    等須進行風險控管之項目，致有由被告進行電訪確認之情況

    ，此觀系爭申請書提出後，由被告進行之「訪查保戶申請/

    紀錄表」即可得知（見本院卷第175頁），但被告進行電訪

    時，係撥打黃義欽晚年所居住之萃文佛恩養護院之電話：00

    -0000000號向黃義欽本人確認，此同有上開紀錄表之「電訪

    記錄」欄位記載撥打電話及聯絡結果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

    175頁），明顯與原告前詞補充內容有悖；加以原告對黃義

    欽晚年確實居住在萃文佛恩養護院，已自承在卷（見本院卷

    第155頁），且該養護院電話即為上開被告進行風險控管之

    訪查電話：00-0000000號，亦有網路查詢資料對照可憑（見

    本院卷第189頁），綜此，當足認定被告在受理系爭申請書

    並進行風險控管時，確實係向黃義欽本人確認無訛，且此可

    與證人陳淑芬之前開證詞相互呼應，益證系爭申請書之提出

    ，亦即，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變更為黃義榮，確實乃黃

    義欽本人所為無誤。

㈣、是以，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確實於110年11月22日經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黃義欽變更為黃義榮，故黃義欽於112年8月11

    日身故時，黃義榮方係得向被告請領身故保險金之人，顯無

    疑義，可堪認定。又循此以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既為

    黃義榮，則原告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給付身故保險金

    ，自無理由，且被告給付身故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

    當生清償之效力，原告無視於此，仍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難認有憑，應予駁回。

㈤、併予敘明者，黃義欽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雖於

    遺囑內有敘明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並稱基於保險

    契約所得請領之各項給付，均歸由原告單獨繼承，此有代筆

    遺囑1份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但黃義欽立遺囑後

    ，既另於110年11月22日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義

    榮，迭如前載，則引民法第1221條之規定，黃義欽之代筆遺

    囑內容與其之後變更受益人之行為不符部分，遺囑應視為撤

    回，此自無礙本院之前開判斷。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50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

    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自失所依附，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至原告於言詞辯論

    終結後，雖尚具狀陳稱：原告於黃義欽居住安養院期間，曾

    前往安養院探視原告，與證人陳淑芬之證述情節顯然有異等

    語，且提出探視照片數紙，並聲請本院函調黃義欽居住於萃

    文佛恩養護院之訪客紀錄。然而，上開探視照片係黃義欽於

    110年11月22日變更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黃義榮之前或之

    後，並未見原告有何具體說明，倘係變更受益人之後，才前

    往探視，本與證人陳淑芬之證詞無任何牴觸；又縱使原告係

    變更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之前，即有探視情事，但黃義欽身為

    系爭保險契約之要、被保險人，本有自由變更受益人之權限

    ，此部分倘未見其他具體事證可資推翻其之變更真意，亦無

    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故本件應無再開辯論並額外調查之必

    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岡山簡易庭　法　　　官  楊博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　記　官　蔡宜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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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黃暉庭  

訴訟代理人  呂郁斌律師

被      告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岳  

訴訟代理人  黃如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父親黃義欽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民國88年12月10日向被告投保「安泰分紅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依約被告本應於黃義欽身故時，給付黃義欽指定之受益人（下簡稱受益人）保險金新臺幣（下同）500,000元。而系爭保險契約簽定後，黃義欽於103年11月間將受益人指定為原告，復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於遺囑內再次敘明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並稱基於保險契約所得請領之各項給付，均歸由原告單獨繼承。未料，黃義欽於112年8月11日過世後，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之身分申領保險金，被告卻藉故拒絕給付，爰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黃義欽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後，受益人有多次變更，且於103年11月20日雖曾變更受益人為原告，但於110年11月22日另變更受益人為訴外人即黃義欽之兄弟黃義榮，因此，黃義欽於112年8月11日過世後，原告已依黃義榮之申請而理賠給付身故保險金共497,867元予其收訖，原告再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自無理由等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52頁）：

㈠、黃義欽於88年12月10日，有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依約被告本應於黃義欽身故時，給付黃義欽指定之受益人身故保險金。

㈡、系爭保險契約簽定後，黃義欽於103年11月20日有向被告申請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

㈢、黃義欽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於遺囑內有敘明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遺囑內並記載有基於系爭保險契約所得請領之各項給付，均由原告單獨繼承。

㈣、黃義欽已於112年8月11日過世。

㈤、黃義欽過世後，被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給付該保約之受益人身故保險金之數額共497,867元（即約定保險金額扣除墊繳保險費本金2,068元、利息65元後之餘額）。

㈥、被告於112年8月22日有匯款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

四、本件之爭點：　　

㈠、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

㈡、原告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給付身故保險金，有無理由？

㈢、被告給付身故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已否發生清償之效力？

五、本院之判斷：

　　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為黃義榮，被告已全數給付身故保險金予黃義榮收訖，原告再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身故保險金，並無理由，茲敘明如下：

㈠、按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其所指定之受益人一人或數人；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保險利益，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要保人行使前項處分權，非經通知，不得對抗保險人；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金額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保險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12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兩造對於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一節，固各執一詞，然而，黃義欽於103年11月20日向被告申請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後，確實於110年11月22日有向原告另申請變更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黃義榮，此有契約內容變更/復效/復繳申請書存卷可證（見本院卷第97至103頁，下稱系爭申請書），且原告雖以：黃義欽先前有配偶，亦有小孩，但系爭申請書竟記載：「被保險人沒有配偶與孩子，所以與兄弟感情良好」等詞，顯與事實不符，另黃義欽晚年重病纏身，無清楚意識，應無在系爭申請書簽名之可能，況黃義欽係身體狀況不佳，始於104年間預立遺囑保障原告，又豈有可能在110年刻意變更受益人為黃義榮等詞，否認系爭申請書暨變更受益人之真正（見本院卷第143至144頁），但經本院傳訊親晤黃義欽並見證受益人變更經過之被告公司業務員陳淑芬到庭具結證述後，其已稱：系爭申請書乃伊親自見到黃義欽本人並詢問確認真意及相關經過後，才給黃義欽簽名的，而系爭申請書之補充欄位雖有記載：「被保險沒有配偶與孩子，所以與兄弟感情良好」等文字，但該等欄位為伊所填載，且性質屬於業務人員要回報給公司的報告書，伊係了解黃義欽已經離婚，且詢問黃義欽小孩有無前往安養院探望，黃義欽都說沒有，伊才這樣記載，伊之前就知道黃義欽有小孩了，才會問的等語明灼（見本院卷第183至185頁），則引上開證詞並輔以黃義欽投保系爭保險契約後，於95年（2次）、96年（2次）、103年（1次）、110年（1次）有多次變更受益人之經過，且其中在95年9月6日、96年7月10日即曾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義榮，復該等變更情事，均係發生在黃義欽於91年5月22日與前配偶陳氏垂蓉結婚，且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以後等情觀之（見本院卷第61至103頁之要保書及歷次申請書、第13頁之戶籍謄本），當可知黃義欽是否已婚或有小孩，並非影響其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義榮之因素。是以，證人陳淑芬既已就系爭申請書之變更經過清楚證述，更釐清確實乃黃義欽本人簽名且具有變更之真意，則依保險法第111條之規定，黃義欽透過系爭申請書變更受益人為黃義榮，自生合法變更之效力無訛。

㈢、另原告雖補充：系爭申請書之提出，尚同時變更被保險人黃義欽之聯絡電話為0000000000號，但該門號為黃義榮所持用，且被告受理系爭申請書之變更事項，亦係透過撥打0000000000號電話進行風險查控，足見系爭申請書均係黃義榮所主導，顯然不實等詞（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惟系爭申請書之提出，雖涉及受益人變更，且變更後受益人非直系血親等須進行風險控管之項目，致有由被告進行電訪確認之情況，此觀系爭申請書提出後，由被告進行之「訪查保戶申請/紀錄表」即可得知（見本院卷第175頁），但被告進行電訪時，係撥打黃義欽晚年所居住之萃文佛恩養護院之電話：00-0000000號向黃義欽本人確認，此同有上開紀錄表之「電訪記錄」欄位記載撥打電話及聯絡結果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5頁），明顯與原告前詞補充內容有悖；加以原告對黃義欽晚年確實居住在萃文佛恩養護院，已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55頁），且該養護院電話即為上開被告進行風險控管之訪查電話：00-0000000號，亦有網路查詢資料對照可憑（見本院卷第189頁），綜此，當足認定被告在受理系爭申請書並進行風險控管時，確實係向黃義欽本人確認無訛，且此可與證人陳淑芬之前開證詞相互呼應，益證系爭申請書之提出，亦即，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變更為黃義榮，確實乃黃義欽本人所為無誤。

㈣、是以，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確實於110年11月22日經要保人及被保險人黃義欽變更為黃義榮，故黃義欽於112年8月11日身故時，黃義榮方係得向被告請領身故保險金之人，顯無疑義，可堪認定。又循此以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既為黃義榮，則原告以受益人之身分向被告請求給付身故保險金，自無理由，且被告給付身故保險金497,867元予黃義榮，當生清償之效力，原告無視於此，仍依系爭保險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難認有憑，應予駁回。

㈤、併予敘明者，黃義欽於104年1月27日製作代筆遺囑時，雖於遺囑內有敘明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原告，並稱基於保險契約所得請領之各項給付，均歸由原告單獨繼承，此有代筆遺囑1份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但黃義欽立遺囑後，既另於110年11月22日變更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黃義榮，迭如前載，則引民法第1221條之規定，黃義欽之代筆遺囑內容與其之後變更受益人之行為不符部分，遺囑應視為撤回，此自無礙本院之前開判斷。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自失所依附，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至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雖尚具狀陳稱：原告於黃義欽居住安養院期間，曾前往安養院探視原告，與證人陳淑芬之證述情節顯然有異等語，且提出探視照片數紙，並聲請本院函調黃義欽居住於萃文佛恩養護院之訪客紀錄。然而，上開探視照片係黃義欽於110年11月22日變更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黃義榮之前或之後，並未見原告有何具體說明，倘係變更受益人之後，才前往探視，本與證人陳淑芬之證詞無任何牴觸；又縱使原告係變更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之前，即有探視情事，但黃義欽身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要、被保險人，本有自由變更受益人之權限，此部分倘未見其他具體事證可資推翻其之變更真意，亦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故本件應無再開辯論並額外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岡山簡易庭　法　　　官  楊博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　記　官　蔡宜伶



